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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聊 城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聊 城 市 财 政 局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聊医保发〔2023〕34 号 

 

关于调整参保人员生育保障有关政策 
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财政局、卫健委，度假区社保

中心、财政局、卫计局，各定点医疗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发〔2021〕30 号） 、《中

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发〔2022〕14 号）

等文件精神，促进积极生育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聚焦聚

力促进优生优育，进一步提升参保人员生育保障待遇，现

就相关政策调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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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整参保职工生育保险待遇 

（一）提高生育医疗费待遇 

1.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产前检查费用，实行限额结算，限额为 800 元，实际发生

的符合生育保险支付政策的费用低于限额的据实结算，超过

限额的部分由个人负担。产前检查费在女职工分娩  （含引

产）时，随生育医疗费一并支付。 

2.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

娩，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按 100%比

例报销。分娩期间因生育引发疾病、合并妇产科疾病发生的

政策范围内合规住院医疗费用，并入住院分娩费用报销。 

3.在定点医疗机构因治疗怀孕并发疾病产生的医疗费

用，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住院和普通门诊统筹相关规定

支付。 

4.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含男性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

保险金期间），其未就业配偶生育且未享受生育医疗费（补

助金）待遇的，按照职工生育医疗费用标准的 50%享受相应

待遇。其配偶住院分娩已享受居民生育补助金的，如居民生

育补助金支付金额低于职工生育保险支付金额，由职工生育

保险基金补足差额；居民生育补助金支付金额高于职工生育

保险支付金额，男配偶不再重复享受职工生育保险待遇。 

5.退休时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职工，退休后发生的计划

生育手术费用及生育分娩时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由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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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支付标准与在职人员相同。

退休人员不享受生育津贴待遇。 

6.女性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生育的，按规定

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不享受生育津贴。 

（二）规范生育津贴支付政策 

女职工生育（含流引产）时，在本市连续足额缴纳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满 1年的，按用人单位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 30 天乘以产假天数计算生育津

贴，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不足 1年的，应待用人单位为其连续足额缴费满 1年后，

一次性补发生育津贴，补发标准按女职工生育时用人单位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 

二、提高居民生育补助金标准 

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分娩，发生的政策范围内

合规医疗费用,由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给予定额补助，补

助标准：一孩 1000 元、二孩 2000 元、三孩 3000 元，超

过限额的部分由个人负担，政策范围内合规费用低于补助

标准的据实结算。 

三、保障措施 

提升参保人员生育保障待遇，是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各级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

导，医疗保障部门做好参保人员生育待遇的支付和经办服

务等工作，财政部门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管理、

基金监管等工作，卫健部门做好一孩、二孩、三孩认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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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妇女信息卡的发放等工作。 

本通知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本通知未涉及内容，

继续执行《关于印发<聊城市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合并实施细则>的通知》（聊医保发〔2019〕85 号）相关

规定。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聊城市财政局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6 月 2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